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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医药购销领域商

业贿赂不良记录规定的通知 

吉卫药政发〔2014〕1号 

各市（州）卫生计生委（卫生局、计生委）、长白山管委会社管办，梅河口

市、公主岭市卫生局、计生委，委财务处、法规处、医政医管处、监督处、宣
传处、监察室：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落实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规

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药政函〔2014〕163 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
好《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2013〕

50号，以下简称《规定》）落实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任务分工 

  在省卫生计生委党组领导下，省卫生计生委药政处承担落实《规定》主体

责任，负责指导各地区建立和落实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汇总
各地区上报的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信息，制作并督促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

廉洁购销合同等；宣传处负责在委网站开辟专栏，做好各地区商业贿赂不良记

录的转载工作；法规处负责指导督促各地区修订原有不良记录制度；驻委监察

室会同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对医疗卫生机构涉及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案件进
行查处。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健全完善相应工作机

制，指定牵头部门，明确任务分工。各地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在 2014 年 4月

28日前完成本行政区域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相关制度的修订工作，

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并将牵头单位和联系人、联系方式一并报送我委药政处

（以地区为单位，不接受县市区报送）。地方人民政府已指定其他部门负责医

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职能的，由其他部门承担相应管理职责。 

  二、建立逐级报送制度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接到《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有关文书后 5个工作日

内，向所在辖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送因向本单位工作人员实施商业贿赂而被

依法追究刑事、行政责任的或本单位工作人员被追究党纪政纪案件中涉及到的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名单。 



  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查处或掌握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有《规

定》第四条所列行为企业名单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报送省卫生计生

委。省卫生计生委在接到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送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按

照《规定》第四、第五条进行核实。 

  省卫生计生委在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工作完成或在核实工作完
成 5 个工作日内，将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相关内容在本部门网站公布，并

在公布后 1 个月内报送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已开设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专栏，将在接到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送材料后 5 个

工作日内，转载各省（区、市）公布的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同时发布相关信

息，通报地方工作动态。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送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有关材料按照《规定》第十

一条执行，各市（州）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相关材料报送省卫生计生委时，同

时填写《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报送表》（见附件 2）并加盖公章。 

  三、签署廉洁购销合同 

  医疗卫生机构在与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签署药品、医用设备和医

用耗材等采购合同时，应当同时签署《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

（样本见附件 3）。廉洁购销合同的签订方应当与采购合同保持一致。已经发

生购销行为但尚未签订廉洁购销合同的，应当在 2014 年 4月底前完成补签工

作。 

  我省将严格执行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相关企业及其代理人和

医疗机构相关人员处理规定。对 1 次列入当地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经

营企业及其代理人，本省级区域内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

构在不良记录名单公布后 2年内不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招标

采购单位 2 年内在招标、采购评分时对该企业产品作减分处理。对 5年内 2 次

及以上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所有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

生机构 2年内不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单位将其列入

黑名单，不得参与吉林省的招标采购。 

  四、加强综合监督检查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任

务分工落实情况，与司法机关和监察、财政、商务、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

门信息沟通情况，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是否及时核实、公开信息，是否存在迟

报、瞒报、漏报情况，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和医疗机构执行市场清退情况，

对医疗机构及有关人员违反《规定》处理情况等。省卫生计生委将定期对各地

落实《规定》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年年底进行工作总结。 

  五、做好相关政策衔接 



  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对原卫生部 2007 印发的《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卫政法发〔2007〕28号）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总

结，全面梳理本行政区域内按照卫政法发〔2007〕28 号规定仍在处罚期内的不

良记录事项，尚未到期的不良记录继续生效，直到原期限届满为止。2014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规定》后，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次数做累计处理。各地区要将

总结清理情况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前报送我委药政处（以地区为单位，不接受

县市区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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